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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法公约*强制程序任择性例外声明
的解释问题
!

!!!以中菲南海争端为例

贺
!

赞

摘
!

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725

条第
4

款规定了强制争端解决程序的任择性例外$

一国可作出声明#对某些类型的争端排除强制程序的适用$对于南海争端#菲有意设计主

张的争端类型#试图限制性解释中国的任择性例外声明$任择性例外应以自然方式并结

合上下文及条约宗旨&目的#充分&全面考虑当时的所有情况#并以与声明方所追求的效果

相一致的方式来解释$菲的请求分别属于中国任择性例外声明中的+历史性权利,&+海洋

划界,及必然涉及领土主权归属问题的+混合型,争端#均不应适用强制程序$

关键词"任择性例外声明%单方性%限制解释%强制程序管辖权

7140

年
4

月
77

日#菲律宾针对其与中国在南海的争端#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以下简称)公约*(第
75U

条和附件
U

提起强制仲裁程序$菲外交部在)通知与声明"菲律

宾政府在西菲律宾海上的主张*中#提出
40

点请求)

#试图通过有意设计争端类型#将请

求表述为)公约*义务的解释和适用#并限制解释中国的例外声明*

$我国退回菲照会及

有关权利主张文件#未指派仲裁员#以此表示不接受该仲裁程序$

711<

年#中国曾依据

)公约*第
725

条的规定声明对)公约*第
725

条第
4

款'

"

(#'

c

(和'

Y

(项所述的任何争端不

接受强制程序管辖$强制程序对争端解决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其并非国际争端解决

机制的一般特征#其适用也有限制和例外+

$本文试从)公约*强制程序任择性例外声明

)

*

+

具体请求如下'原文为英文#中文翻译由笔者提供("

4N

宣布中国在南海海域的权利#与菲律宾的权利一样#是由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立的#包括)公约*第二部分规定的领海和毗连区权利#)公约*第五部分规定的专属经济

区权利和第四部分规定的大陆架权利%

7N

宣布中国在南海依据+九段线,提出的海洋主张违反了)公约*#是无效

的%

0N

要求中国修改国内法以与)公约*义务保持一致%

;N

宣布美济礁&西门礁是菲律宾依据)公约*第六部分规

定而拥有的大陆架上的淹没在海水中的地物#中国在这些地物之上的占有和建筑活动侵犯了菲律宾的主权性

权利%

CN

要求中国结束其对美济礁&西门礁的占有和在其上的活动%

<N

宣布南熏礁和渚碧礁是南海的高潮时没

入海水中的地物#不是)公约*意义上的+岛屿,#不在中国的大陆架上#中国在这些地物上的占领和建设活动是

非法的%

UN

要求中国结束其对南熏礁和渚碧礁的占有和在其上的活动%

5N

宣布曾母暗沙&赤瓜礁&华阳礁&永暑

礁是高潮时没入海平面以下#只有小突出物露出水面的地物#因此属于)公约*第
474

条第
0

款的+石头,#只能

在
47

海里领海范围内主张权利$中国依据这些地物对
47

海里以外的海域主张权利是非法的%

2N

要求中国停

止对菲律宾渔民在曾母暗沙和赤瓜礁附近海域对生物资源的可持续性开采活动的阻止%要求中国停止在这些

地物上或附近进行与)公约*不符的其他活动%

41N

宣布菲律宾有权依据)公约*从群岛基线开始主张
47

海里领

海&

711

海里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44N

宣布中国主张并开采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生物和非生物资源

为非法#阻止菲律宾在其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内开采生物和非生物资源为非法%

47N

宣布中国对菲律宾在群岛

基线开始
711

海里及其以外的区域内依据)公约*行使航行权利和其他权利构成了非法干扰%

40N

要求中国停止

以上非法活动$

参见菲律宾外交部)关于西菲律宾海的通知与权利主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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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0

年
44

月
4<

日最后访问$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4C

部分第
0

节规定了强制程序的限制和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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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释入手#主张此争端属于中国声明的任择性例外#进而排除强制程序的适用$

一&任择性例外声明的法律性质和解释原则

'一(法律性质

任择性例外声明是保留的一种形式#它既是条约条款#也是主权国家的单方声明$允许条约义务在

有限范围内的不适用#是+有约必守,原则的例外$但它又不同于普通的条约例外条款"例外条款适用于

所有缔约方%而任择性例外仅适用于声明的作出方#通常反映作出方某一方面的政策考虑$

一般认为#)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04

条&

07

条是条约解释的国际法原则$作为条约条款#任择性

例外的解释也须遵循这一原则$这点在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

7144

年的)条约保留实践指南*

*中也得

到印证"+保留应善意解释#并考虑保留文本反映出的保留作出方真实意图#同时考虑条约目的以及保留

作出当时的情况$,

+

'二(解释原则

有观点认为"条约义务的例外应被限制解释是一项国际法规则,

$+所谓例外规定#是在一个义务

的适用范围之内#规定对该义务一个小范围的不适用#因此#只有对小范围不适用的情况进行从严解释#

才能保证其适用不会超越其所规定的适用范围$,

'黄东黎#

711<

"

2(71

(

4N

法理分析

实际上#这种按照条款的分类而近乎先验地作出价值判断的做法是欠客观的#也无法找到其国际法

渊源上的依据$国际条约中并无对此原则的明确阐述
'胡建国#

711U

"

414

(

$

任择性例外是条约条款#又是缔约国的政策工具#往往会在实现条约目标与发挥政策工具作用这两

大目标间造成冲突$片面地限制解释#似乎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条约目标#实际上却可能背离条约允许任择

性例外的真意!!!协调各方利益#尽可能广泛地吸纳潜在缔约方#进而导致国际条约乃至国际法的萎缩$

7N

司法实践考察

国际海洋法法庭自成立至今处理过几个+实质问题,的案件#其中没有需要法庭通过解释任择性例

外而确认管辖权的情况-

$在国际常设仲裁法庭依据)公约*附件
U

仲裁的
C

个案例中#也没有争端方

作出过任择性例外声明.

$但国际法院的相关判例/可以反映法院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

其中#西班牙诉加拿大渔业管辖权案判决阐述了保留的解释原则$该案中#西主张保留应限制解

释#提出+有效原则,

0和+对起草者不利原则,

1

$法院指出"管辖权保留声明是国家主权的单方行为$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只能在与法院管辖权的单方接受声明之特殊性不相矛盾的情况下适用$,

234

+管辖

权只存在于缔约国表示接受的范围内4保留并不减损广泛意义上管辖权的接受#其作用在于确定缔约

国对法院强制管辖权接受的范围$因此#并没有理由将其限制解释,

235

$+不利原则,可以适用于解释合

同#但在解释保留声明时是不适用的%+2有效原则3在条约法和法院判例中有着重要作用$但是#在解释

0

5C

0

)

*

+

,

-

.

/

0

1

234

235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
40

条的精神和)联合国国际法律委员会章程*第
4C

条规定#国际法委员会的主要职能包括"第一#国际法的

逐渐发展#第二#国际法的编纂$

一般认为#)条约保留实践指南*是示范法#也是对现有习惯法的汇编$参见王勇")条约保留6实践指南7论述!!!兼论中国的对

策*#)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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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C

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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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U

号案+塞加号,案中当事双方对本案件的管辖权无不同意见$第
4<

号案孟加拉国诉缅甸'海洋划界(案中双方都未对海洋划界问

题作出保留#国际海洋法庭确认其对该案有管辖权$巴拿马诉几内亚比绍#双方以特别协议同意将案件提交国际海洋法庭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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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伊石油公司案#某些挪威债券案#在印度领土上的通行权案#爱琴海大陆架案#渔业管辖权案'西班牙诉加拿大(等$

有效解释原则"+与其使事务无效#不如使其有效,$承担义务是条约的首要目的#一般而言#各方必须被推定是要使条约有效$

上诉机构在美国汽油案中将有效条约解释原则视为维也纳公约+一般解释规则的自然推断之一,$

对于文本中的模糊处#应以对起草者不利的意思解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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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海洋法公约*强制程序任择性例外声明的解释问题

保留声明时#第一位的要求应当是"以与保留方所追求的效果相一致的方式来解释$,

)

爱琴海大陆架案也反映了法院这一立场*

$希腊加入总议定书的文件中附有保留"+关系到希腊的

领土地位的争端,不适用于总议定书所载的程序$希腊争辩道"+这一争端关系到大陆架划界#而大陆架

划界据称是与领土地位根本无关#并说大陆架既不是领土的一部分#就不能认为是与领土地位有关$,

+

法院评论道"+要接受划界与领土地位的观念根本无关的说法#会是困难的#并指出#一项关于大陆架划

界的争端#其性质本身就有关系到领土地位的趋势$,

,

从上述国际司法实践中可知#管辖权保留声明以+国家同意,和+主权让渡,为基础#存在歧义时#应

以自然方式并结合上下文&条约的目的&宗旨及保留方的意图#充分&全面考虑当时的所有情况#并以与

保留方所追求的效果相一致的方式来解释$

二&争端的类型化与保留范围的确定

中国已于
711<

年依据)公约*第
725

条作出声明"+对于)公约*第
725

条第
4

款'

"

(&'

c

(和'

Y

(项所

述的任何争端#中国政府不接受)公约*第
4C

部分第
7

节规定的任何国际司法或仲裁管辖$,

-问题的关

键在于"当前的争端是否属于中国的任择性例外1

依据仲裁法中的+管辖权之管辖权,原则#仲裁庭有权解释争端方提交的请求#识别主要争议点#最

终确定其是否有权裁判某一事项.

$)公约*第
755

条第
;

款也明确规定"依据附件
U

组成的仲裁庭有

权自行决定其是否有管辖权#仲裁庭也实践了这一原则/

$

海洋争端通常较为复杂#往往同时涉及岛屿或陆地领土主权争议#岛礁的法律地位认定等问题#实

践中将其类型化并判断其是否属于例外事项是较为困难的$宽泛或限制解释例外事项#往往会导致同

一案件在是否属于例外事项上结论不同#进而导致适用不同的争端解决方式$

菲外交部在)通知与声明"菲律宾政府在西菲律宾海上的主张*中#提出
40

点请求0

#试图通过有意

设计争端类型#将请求表述为)公约*义务的解释和适用#并限制性解释中国的任择性例外$

三&解释原则在本争端的适用

从文本上看#)公约*第
725

条规定缔约方可以声明排除强制程序对+关于划定海洋边界的第
4C

条&

第
U;

条&第
50

条在解释或适用上的争端或涉及历史性海湾或历史性权利的争端,的适用#+关于,和+涉

及,等措辞表明对例外范围不宜作限制解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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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请求如下'原文为英文#中文翻译由笔者提供("

4N

宣布中国在南海海域的权利#与菲律宾的权利一样#是由)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确立的#包括)公约*第二部分规定的领海和毗连区权利#)公约*第五部分规定的专属经济区权利和第四部分规定的大陆架权

利%

7N

宣布中国在南海依据+九段线,提出的海洋主张违反了)公约*#是无效的%

0N

要求中国修改国内法以与)公约*义务保持一

致%

;N

宣布美济礁&西门礁是菲律宾依据)公约*第六部分规定而拥有的大陆架上的淹没在海水中的地物#中国在这些地物之上的

占有和建筑活动侵犯了菲律宾的主权性权利%

CN

要求中国结束其对美济礁&西门礁的占有和在其上的活动%

<N

宣布南熏礁和渚碧

礁是南海的高潮时没入海水中的地物#不是)公约*意义上的+岛屿,#不在中国的大陆架上#中国在这些地物上的占领和建设活动

是非法的%

UN

要求中国结束其对南熏礁和渚碧礁的占有和在其上的活动%

5N

宣布曾母暗沙&赤瓜礁&华阳礁&永暑礁是高潮时没入

海平面以下#只有小突出物露出水面的地物#因此属于)公约*第
474

条第
0

款的+石头,#只能在
47

海里领海范围内主张权利$中

国依据这些地物对
47

海里以外的海域主张权利是非法的%

2N

要求中国停止对菲律宾渔民在曾母暗沙和赤瓜礁附近海域对生物资

源的可持续性开采活动的阻止%要求中国停止在这些地物上或附近进行与)公约*不符的其他活动%

41N

宣布菲律宾有权依据)公

约*从群岛基线开始主张
47

海里领海&

711

海里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44N

宣布中国主张并开采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生

物和非生物资源为非法#阻止菲律宾在其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内开采生物和非生物资源为非法%

47N

宣布中国对菲律宾在群岛基

线开始
711

海里及其以外的区域内依据)公约*行使航行权利和其他权利构成了非法干扰%

40N

要求中国停止以上非法活动$

参见
!"#c"*$-QNI#>)>*"*

和
.A

,

")"QN+A#>)"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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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保留方的真实意图看#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中国代表团指出"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国家

之间的任何争端#应当由各当事国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平等的基础上通过谈判协商解决$

此声明的本意在于为自主决定是否将争端提交强制程序留下空间$

从条约的目的和宗旨来看#设立强制程序的意图在于提高争端解决机制的有效性#防止国际法进一

步碎片化
'吴慧#

7117

"

41;(41U

(

$强制程序并非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一般特征和发展趋势#通过限制性解

释任择性例外以扩大其适用范围的做法并无理论依据$考察一项争端解决机制是否有效#不应囿于裁

判机关在强制程序管辖权范围上能否扩大#而应着眼于争端方对裁判结果的遵从程度$片面地迫使缔

约方将本不愿提交强制程序的争端归于强制程序#将背离缔约方的合意基础#可能导致裁判结果无法执

行#最终损害争端解决机制有效性
'

WNO"A:&#

P

"YS:

#

4224

"

74(77

#

+NV*"

#

422C

"

5<0

#

5<;

#

%NWN!$

,

'&

#

422U

"

0U

#

C;

#

]N

BNMS"#)&

,

#

422<

"

<2

(

$

以下将针对菲请求#具体解释"

4N

明显事实

第
4

点请求要求宣布争端方在南海的权利由)公约*规定$这是明显事实#中方对此并无异议#可以

直接排除管辖$

7N

领土主权归属

第
;

&

C

&

<

&

U

点请求主张中国非法占有了南海部分高潮时没入海水中的地物$而认定占有行为是否

+非法,的前提是确定这些地物的主权归属#因此#此问题的实质是确定地物的主权归属#明显不属于)公

约*强制程序管辖范围$

0N

历史性权利

第
7

和第
0

点请求提出中国的+九段线,主张无效$+九段线,无疑标志着中国在这一范围内的历史

性权利#但无论+九段线,主张是否有效#仲裁庭在管辖权认定这一阶段只需对此作初步审查#无需探讨

实体问题)

$单从管辖权认定这一点上考虑#+九段线,的法律地位问题实质上是历史性权利主张#显然

属于+涉及历史性海湾或历史性所有权,的争端$

第
;

&

C

&

<

&

U

&

5

&

2

点请求提出中国在某些地物周围
47

海里以外的海域主张海洋权利是非法的$这

些问题的认定只有在中国的历史性权利主张得到裁判的基础上才能作出结论#同样属于+涉及历史性海

湾或历史性所有权,的争端$

;N

海洋划界

在第
;

点请求中#菲请求认定部分地物构成了菲的部分大陆架%在第
44

点请求中请求认定中国对

菲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上的资源的开发为非法%在第
47

点请求中请求认定中国侵犯了菲在
711

海里海

域内的航行权和其他权利$并在第
40

点中请求中国停止以上非法活动$但这些主张都必须海洋划界

之后才能作出结论#上述请求属于+涉及海洋划界,的争端$

CN

地物的法律地位

菲在第
<

&

U

&

5

&

2

点中请求认定中国实际控制的部分没水浅滩&礁和低潮高地不属于)公约*第
474

条定义的岛屿$判断某一地物是否拥有产生海洋权利的资格是海洋划界实践中常见的程序#它直接影

响划界结果
'

+:A"#:\"

,

&

#

7115

"

U0

(

$因此#认定地物的法律地位也属于+涉及海洋划界,的争端$即使此

问题被认定为不属于中国声明的例外#仲裁庭也仅被赋予单纯认定地物的法律地位的权限#无权处理海

洋划界和地物主权归属的认定等问题$

<N

必然涉及领土主权归属问题的+混合型,争端要

菲方在第
41

点请求中请求认定菲有权依据)公约*规定按+群岛基线,主张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

架$而菲+群岛基线,的主张主要体现在其
7112

年+领海基线法案,中#该法案将中国的黄岩岛和南沙群

岛部分岛礁划为菲领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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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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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141

"

<1U

(

$因此#菲+群岛基线,是否合法#前提在于确定黄岩岛和南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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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海洋法公约*强制程序任择性例外声明的解释问题

海群岛部分岛礁的主权归属$菲很可能提出"纯粹的领土主权问题不受强制程序管辖#但+群岛基线,合

法性是)公约*解释和适用问题#尽管其必然涉及领土主权归属#但其主要问题还是属于海洋争议#对于

这样的+混合型,争议#应受)公约*强制程序管辖$这一提法对中国较为不利#但中国仍有有利的依据"

涉及平行的陆地领土主权问题的+混合型,争端是否应由)公约*强制程序管辖尚存在争议
'

B#>)"

!A

?

"

#

7147

"

<1

(

#支持一方认为赋予法庭'或仲裁庭(对附带性陆地主权问题的管辖权#将有利于解决现实

中的大量海洋争端%同时#将充分发挥法庭'或仲裁庭(的功能
'

ENH$'D#AF

#

711<

(

%然而#将+混合型,争端

纳入强制程序#有悖+国家合意,原则#其在解决争议&发挥法庭功能方面的实际效果也是值得怀疑的
'

+N

E$-&))&

#

422U

"

CU4

(

$

反对一方认为管辖权只限于海洋争端$首先#在公约起草过程中#负责+海洋划界争议,部分的第七

谈判小组前主席左恩'

+$S)

(教授明确主张"混合型争议应被完全排除出公约的争端解决程序
'

ON!N

+$S)

#

&:N"'

#

425;

"

7;;

%

ON!N+$S)

#

4250

"

42C

(

%其次#第
720

条的适用法律条款规定"适用)公约*及与)公约*不

相冲突的其他国际法规则
'

ON9N/NX&'-$)

#

7114

"

C0

(

$

从国际司法实践来看#裁判机关对于+混合型,争端#一般是尽量绕开领土主权问题#淡化领土'主要

是岛屿(在划界中的效力#或将划界止于争议领土点上$在圭亚那诉苏里南仲裁案中#法庭以+

420<

点,

为海域分界线起点最终解决了问题#巧妙回避了确定陆地边界而确定海洋边界$法庭最终认定对该争

端有管辖权)

$但在中菲争端中#绕开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主权归属问题而判断+群岛基线,

的合法性是极其困难的#仲裁庭仍然可能基于维护争端解决机制有效性的整体考虑而认定对整个争端

无管辖权$

综上所述#依据任择性例外声明的解释原则#中国任择性例外声明中的+历史性权利,&+海洋划界,

等问题不应被限制解释$对于第
41

点请求#因菲 +群岛基线,合法性的确认必然涉及领土主权归属问

题#这类+混合型,争端也不应适用强制程序$因此#中国拒绝接受强制程序具有充分的法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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